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 

獎學金申請文件 

 

 

[學校/科系/年級：            ] 

[申請人：                      ] 

[申請日：     年       月       日 ] 

 

須備文件清單: 

附件一、獎學金申請表 

附件二、在學證明 

附件三、身份證明 

附件四、成績證明 

附件五、自傳(1,000 字以上，內容包含但不限於申請動機、

家庭狀況、推薦理由、個人求學規劃、畢業後職

(學)涯規劃及獲獎獎金使用規劃等。) 

附件六、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附件七、授權同意書 

附件八、推薦函 

附件九、其他證明文件(非必要提供)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 

獎學金申請表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填寫所有欄位 

申 請 組 別  □大專組 □研究生組 

申 請 次 數 
□第一次申請 

□曾申請，但未獲獎(            年度)   □曾申請曾獲獎(            年度) 

一、基本資料 (所有欄位請務必填答、□內勾選 V ) 

大頭照黏貼處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生 理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 ) 手 機 號 碼  

E-mail(*必填) 

(英文及數字請清楚註明以

方便聯絡) 

 

 

戶 籍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 

就 讀 學 校 
 系

所 

 年 

級 

 

家 庭 類 別 
□一般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新住民家庭  □原住民家庭 

家庭成員介紹/全戶總人數合計____人 (欄位不足書寫時，請另行浮貼) 

稱謂 姓名 職業 服務單位 職稱 現居地址（縣市） 

      

      

      

      

      

二、家庭經濟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元）：□30萬(含)以下 

    □31~60萬(含)  □61~90萬(含)  □91~120萬(含)  □121~148萬(含) 

    □148萬(含)以上 

二、家中房屋：□自有住宅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          元 

三、是否工讀，□否 □是，每周工讀_____小時，每月工讀收入         元 

四、申請學年度是否申請就學貸款：□否  □是 

五、申請學年度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否 □是(名稱/金額)                      

六、申請學年度是否同時申請其他獎助學金：□否 □是(名稱/金額)                        

七、申請前一年度是否領有教育部弱勢學生獎助學金：□否 □是(金額)           



 

  

三、在學表現 

在校成績 平均學業成績 獎懲紀錄 優良事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申請人簽名 

本人詳閱並同意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菁英學生獎學金辦法，以上所填各項及繳交

資料均屬確實!  

且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附件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並不退件。 

簽名: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     日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財團法人

法之規定，向您告知下列事項，請務必詳細閱讀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請本會獎

學金。 

 

 

1、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 

本會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以尊重您的權益為基礎，並以誠實

信用方式，蒐集、處理或利用您的個人資料，做為獎學金申請複審及發放之用途

使用。 

2、 個人資料之蒐集及使用： 

本會蒐集申請書上所載申請者之個人相關資料欄位，提供個人姓名、地址、電話、

身份證字號等資料，或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個人家庭環境、成員的相關資訊。領

取本會獎學金者，本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須主動公開

獎助名單清冊。 

3、 利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會僅基於申請者條件之審查，需蒐集、處理或利用您的個人資料，該資料將在

前開蒐集目的的存續期間及依法令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利用，以電子檔或

紙本形式存於本會，提供本會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您的個人資料自本會蒐集日起，以本次申請之獎學金為限，自收到申請書起保存

伍年，逾上述保存期限期後，本會即停止處理、利用並刪除之。您的個人資料將僅

利用在臺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基金會及相關

單位都將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予以利用，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4、 查閱、請求複製本、更正資料、要求停止處理利用或刪除： 

除依據個資法及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若需要行使本項權利，僅以本次申請之資

料提供為限，請洽由原申請單位聯絡本會辦理。 

5、 經閱讀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會蒐集、處理及利用本人所提供支各項資料

之目的及用途，同意本會於上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利用本人個人資料。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人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 

影音授權同意書 

 

本人     為申請  貴會（即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菁英

學生獎學金上傳影音之著作人，保證該影音為自行創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

慧財產權，並同意向  貴會為下列之授權： 

一、本人同意免費授權貴會得於教學、分享、公益推廣、出版或其他非營利目的

範圍內，使用本人上傳之影音。  

二、本人同意免費授權  貴會得將本人上傳之影音以各種形式儲存，並得重製、

改作編輯（包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型式、改作各種語版、加印中英文字幕等）

或部分剪輯，不限時間、次數予以重製、散布或上載網站公開傳輸作非營利

性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口述及公開展示等。  

三、本人保證本人上傳之影音及該影音之配音、配樂及使用之圖文等，均為本人

原創或已取得合法之授權，並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如有第三人

向貴會請主張該影音侵害其智慧財產權時，應由本人負完全之法律責任，本

人並應配合  貴會要求提供相關權利證明文件，以供  貴會查核。 

 

此致 

財團法人新光鋼添澄慈善基金會 

 

立 書 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